
復興商工 109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

109-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計畫 

109-B3-2觀照自然美感再現-2021 復興盃全國高中職水彩寫生比賽 

一、依    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7 月 29 日新北府教技字第 1091389848 號函辦

理本校 109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 109-B3 加強學生多元展能計劃~109-B3-2 觀照

自然美感再現-復興盃全國高中職水彩寫生比賽。 

二、活動宗旨： 

關懷環境、觀察自然，透過寫生活動轉化視覺經驗，再造繪畫與設計新觀念，

發展創新設計人才觀點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/ 教務處 

             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 201號 (02)2926-2121轉 205~214 

四、協辦單位：美工科、廣告設計科、美術科 

五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復興商工日間部暨進修部在校學生。 

(二)全國高中職在校學生。 

六、比賽時間： 

110年 4月 17日(星期六)上午 08：00至中午 12：00止。 

七、比賽地點：二二八紀念公園 (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103 號) 

              當日現場設有大會服務台。 

八、報名時間： 

    (一)復興商工學生:自 110年 2月 23日（二）起至 110年 3月 12日（五）止。 

    (二)他校學生:自 110年 3月 2日（二）起至 110年 4月 15日（四）止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復興商工學生:以班級為單位，由各班學藝股長配合水彩任課老師甄選參

賽同學，統一彙整參賽名單後，將報名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(二)他校學生:網路報名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44621d601ce6845fdc8 

十、紙張發放：於比賽當天自上午 08：00 至 09:00 發放，採現場排隊領紙，報名

後未依時間領紙視同棄權。 

十一、比賽方式：採現場寫生方式，題材以探索自然與文化景觀為主，比賽用四開

畫紙由主辦單位提供，寫生用具一律自備，不得自備紙張或由他人代筆，並於

當日寫生過程加蓋現場寫生證明章，違者取消資格。 

十二、評審方式：聘請國內知名、公正水彩畫家，採初審、複審、決審方式實施。 
  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44621d601ce6845fdc8


十三、獎勵： 

名  次 名  額 獎助學金（禮券） 獎牌、獎狀 敘   獎 備註 

第一名 1名 5,000元 獎座乙座、獎狀乙紙 大功 1次 
敘獎部分若身分為

外校學生時，請各

校自行依權責酌情

辦理，本校僅辦理

校內得獎同學敘

獎。 

第二名 1名 3,000元 獎座乙座、獎狀乙紙 小功 2次 

第三名 1名 1,000元 獎座乙座、獎狀乙紙 小功 2次 

優  選 6名 500元 獎狀乙紙 小功 1次 

佳  作 20名  獎狀乙紙 嘉獎 2次 

入  選 50-70名  獎狀乙紙 嘉獎 1次 

十四、頒獎、展覽：擇期公開頒獎，入選（含入選）以上作品擇期於本校自強藝廊

展出。 

十五、作品收藏：參賽作品未入選者由主辦單位轉交各校與各班發還同學，經評選

為入選暨得獎作品由教學組統一裝裱，作品由復興商工教務處收藏並於相關

藝文活動展出，以作為人文藝術之推廣。 

十六、附記： 

1、復興商工日間部學生比賽當天一律穿著校服（服儀不整或未帶學校寫生畫袋

者一律取消参賽資格），亦不得無故缺席或未繳回作品；進修部學生須配戴

識別證。 

2、復興商工日間、進修部同學報名後若當日無法出席參賽，因循請假程序辦理，

無故缺席者，依校規以警告乙次懲戒之。比賽當天若高三同學遇升學考試，

可向教學組請假後取消參賽。 

3、比賽過程中若未於寫生實景現場進行繪畫，而以照片於他處繪製作品或臨摹

他人作品者，經發現舉證者則取消其獲獎成績。 

4、寫生作品必需以探索自然與文化景觀景色為主題，違者取消其得獎獎項與獎

金。 

   5、復興商工各年級各班推薦名額如下： 

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

日校 

科 美工、廣設、美術 美工、廣設、美術 美工、廣設、美術 

人數 至少 5人 
至少 10人 

(術二忠孝、美二和至少 20人) 

人數不限 
(術三忠孝、美三平全班參加) 

進修部 
科 美工、廣設、室設 美工、廣設、室設 美工、廣設、室設 

人數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自由參加 

備註 風景寫生隊一律全體參加 

十七、本計畫經校長核示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